
公共管理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管理制度(试行) 

 

学院办公室是学院的综合办事机构，紧密联接服务广大师生员

工，承担承上启下、协调左右、服务决策等重要职能，在全院工作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进一步提升学院办公室的整体服务水平、

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学院师生员工的满意度，实现办公室管理的科学

化规范化管理目标，特制定公共管理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管理制度。 

公共管理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包括学院行政办、教务办、学生办、

研究生秘书、科研秘书、MPA 教育中心、实验室和资料室工作人员。 

（一）工作制度 

（1）本着为学院广大师生员工服务的宗旨，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爱

国、爱校、爱岗敬业。 

（2）工作尽职尽责，耐心细致，积极主动，不推诿责任，不拖泥带

水，不讨价还价。 

（3）自觉遵守各项工作制度，严格执行各项规定，积极主动参加各

项集体活动。 

（4）待人热情诚恳，虚心接受意见和建议，对人态度和蔼，不区分

对象一视同仁，树立良好形象。 

（5） 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与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办事效率

和工作质量。 

（6） 认真贯彻执行学校、学院的各项规定，接受学院领导安排的各

项工作任务，并能够按时保质完成。 



（7） 加强团结，分工合作，互相配合，工作服务领导，服从安排，

尽职尽责，共同做好学院的各项工作。 

（8） 准时上下班，不迟到，不早退。 

（9） 坚守工作岗位，不得随意离岗，工作时间内不串岗、不闲谈、

不喧哗，保持良好的工作环境。 

（10） 经常保持办公室内外清洁卫生，办公室布置合理，物品堆

放整齐，办公桌上文件、材料放置整理有序。 

（二）考勤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增强集体主义观

念、组织纪律观念，促进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爱岗敬业良好职业道德

的形成，特制订本制度。 

（1） 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上班时间为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法定节

假日除外），上午工作时间为 8:00-12:00，下午工作时间为

14:00-17:30。 

（2） 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早上 8:15 分之前）

到学院行政办公室签到。 

（3） 在规定时间内无故不按时签到者，按迟到一次计；迟到三次或

当天不签到者按矿勤一天计。 

（4） 实行工作时间离岗外出的登记制度，离岗时间在半小时以内，

可通过电话、短信或口头通知学院办公室，告知外出事由及去向，

并保持手机畅通；离岗时间在半小时以上，外出前及时到学院办

公室登记备案，明确外出事由、去向及返回时间，同时保持手机



畅通，以便联系。无故不执行离岗外出登记，经核查确认按照矿

勤半天记。 

（5） 因个人事务（包括病假、事假）需请假的规定：请假时间在 2

天以内（包括 2 天）者，由分管领导同意后，本人在学院行政办

公室登记备案；请假时间在 2 天以上 5 天以内（包括 5 天）者，

经分管领导审查，报学院主要领导同意后，本人在办公室登记备

案；请假时间在 5 天以上者，经学院主要领导同意后，学院报学

校人事处登记备案。无特殊原因不执行请假制度，经核查确认一

律按照矿勤处理。 

（6） 因公外出培训、会议、出差等工作安排，应在外出前及时到学

院办公室进行登记备案，并在回校上岗后及时进行到岗报到。 

（7） 学院实行加班登记备案制度，对确因工作需要的临时加班（正

常上班时间以外），可填写加班登记备案单，列明加班的具体原因、

工作内容、详细时间，经分管领导签字确认后在学院行政办公室

进行登记备案。加班的统计主要以学校、学院的工作落实、活动

安排、会议召开等为主，本应在工作时间内完成而因主观原因而

造成的加班工作不应当计入加班统计口径。 

（8） 学院行政办公室负责每月统计汇总每位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到

岗签到、离岗备案、请假登记、加班报备和缺勤矿勤的情况，定

期形成报表报送学院领导并存档归案，以备年终统计汇总的考评

制度执行。 

 



（三）考评制度 

（1）学院在年度末进行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专项年终考核，考核由两

部分组成：一是根据学院行政办公室记录的月度报表汇总成年终报

表；二是组织学院领导、系主任、部分教师代表进行办公室工作人员

的测评，根据两部分综合确定考评结果。 

（2） 考评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其中优秀

等级比例在 20%左右，其它等级不设具体比例要求。 

（3） 对于因工作突出给学院带来重大荣誉和效益的个人在年终考评

中予以加分，优先评定为优秀考核等级；对于因工作失误给学

院带来重大负面影响和有重大失职行为、违纪行为的个人实行

一票否决制，直接认定为年终考评不合格。 

（4） 考评等级与学院年终奖金直接挂钩，打破学院办公室人员奖金

分配的大锅饭模式，考评优秀等级者在学院平均奖基础上上浮

20%，考评良好等级者维持学院平均奖不变，考评合格等级者

在学院年终奖基础上下浮 20%，考评不合格等级者直接取消学

院年终奖。 

（5） 学院将结合考评等级确定每年度的学校年终个人考核结果。 

（6） 考评等级与日常的职称晋升、岗位评聘、评优评奖推荐等进行

直接挂钩，对于考评等级为优秀的人员在各项评聘推优中予以

优先考虑，对于考评等级为不合格的人员学院将进行诫勉谈话，

并取消年度内各项评聘推优的申报资格。 

本管理制度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